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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不得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。

11. 不得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。

12. 不得以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

管理费、赞助费。

13. 不得以担任理事、常务理事、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

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。

14. 不得不按规定程序制定或修改强制性经营服务性收费

项目的收费标准。

15. 不得对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设置

不合理的收费标准。

16. 不得对会员实施经济处罚。

17. 不得违规组织培训并收取费用。

18. 不得在举办会展、展览、展销活动时，借助行业影响力

或自身优势地位强制收取展位费、宣传推广费等。

19. 不得使用非对公账户收费，不得白条收费，收费不得开

具不合规收据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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